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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為促進本公司健全營運與永續發展，建立全面性風險管理文化，並作為本公司

風險管理之依據，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係為有效辨識、分析評量、控制處理、持續監測各項風

險，提升全體員工之風險意識，期將風險控制於可承受之程度內，以確保風險

管理之有效性、完整性及效益最佳化。 

第二章 風險管理範疇 
第  三  條：本公司風險管理制度，涵蓋下列風險： 

一、策略風險：係指總體經濟情勢變動、國際貿易局勢、產業市場變化、技術

發展變革、政策法規變動、競爭者變化等風險。 

二、營運風險：係指生產作業、供應鏈、原物料及產品價格波動、客戶銷售、

人力資源、企業形象、租稅、法律訴訟等營運要素變動風險。 

三、財務風險：包括因利率、匯率等波動產生之市場風險，交易對象之信用違

約風險，及無法將資產變現或籌措資金、長短期投資、分配利

潤等。 

四、氣候風險：包含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實體風險(Physical Risks)主要指與氣

候變遷直接相關的風險，如極端天氣事件、海平面上升等，這

些風險可能對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營運產生直接影響；轉型風險

(Transition Risks)則涉及企業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可能

面臨的政策變化、市場需求變動、技術變革等挑戰。 

            五、資訊風險：係指資訊系統在運作過程受到外力威脅時，因資訊資產本身存

在的弱點可能引發的各種狀況，包括設備/資料遭竊、網路損壞

/攻擊、病毒木馬、未經授權的存取、駭客入侵、自然災害等。 

            六、其他風險：如傳染性疾病、地震、水電等公共設施供應中斷、戰爭或恐怖

攻擊、社會動亂等其他風險 。 

第  四  條：本公司應建立製程安全管理、緊急事件危機處理等作業機制，相關規章另定之。 

第三章 風險管理組織與職責 

第  五  條：本公司風險管理為全體員工之責任，每位員工均應具備風險意識，就其相關工

作範圍執行風險辨識、衡量、控制等程序。 

第  六  條：本公司董事會為風險管理之最高決策單位，負責核定風險管理政策、程序與架

構，確保營運策略方向與風險管理政策一致；審計委員會負責督導各項風險管

理制度之執行及其機制之有效運作，並適時提出改善建議 

      ，以達成本公司風險管理之目標。 

第  七  條：本公司總經理室負責推動及監督各項風險管理工作之執行，主要職責如下： 

一、 擬訂風險管理政策、程序與架構，並提審計委員會審查．再由董事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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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置公司風險管理之運作機制，並檢視其執行效能及據以因應改善。 

三、 協助與監控各單位進行風險管理作業，及控制程序之有效執行。 

第  八  條：本公司各層級主管及子公司應以審慎嚴謹之態度，審視其所屬面臨之各項風險，

在日常管理作業中落實層層防範，並應運用各項資訊判斷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

性，研判其結果對本公司之影響程度。 

第  九  條：稽核室應協助審計委員會督導各單位遵循核決權限與相關管理辦法及程序，以

確保全體員工的風險管理意識及執行力度。 

第四章 風險管理程序 
第  十  條：本公司有關各項風險之辨識、衡量、監控與報告等流程，應配合經營環境、 

業務與營運活動之變動適時調整。 

一、風險辨識：應涵蓋本公司經營活動涉及營運、財務、氣候變遷等各面向之

風險變動情形，辨識可能造成影響之風險。 

二、風險衡量：應考慮各項業務與營運活動之性質、規模與複雜程度，訂定量

化或其他可行之質化標準，並定期檢視之。 

三、風險監控：業務權責單位應監控所屬業務的風險，當曝險程度超出其風險

限額時，相關部門應提出因應對策，並將風險及因應對策呈報

總經理室。 

            四、風險回應：業務權責單位於評估及彙總風險後，對於所面臨之風險應採取

適當之回應措施。 

            五、風險報告與揭露：總經理室每年應彙整風險管理相關執行情形予審計委員

會審核後，提董事會報告，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揭露執行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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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 十一 條：本公司應依內外部環境變化，並注意國內外風險管理之發展動態，據以檢討修

正本辦法。 

第 十二 條：本公司風險管理作業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悉依本公司各項管理系統與內部控

制各項規定作業及主管機關之相關政策及程序辦理。 

第 十三 條：本辦法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同意，再經董事會核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立於民國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